
第三章   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1 总则 

1.推荐中标候选人以评标价格（不含税投标报价）为依据，由低到

高进行排序。 

2. 若投标人出现评标价格（不含税投标报价）相等的，以技术评

议一般评审项偏离项数少的为优先；若技术评议偏离项数也相等

的，以商务评议一般评审项偏离项数少的为优先；若商务评议偏离

项数也相等的，由技术性能优的优先，（按照技术评审表的顺序进

行评审，直至评出先后）。 

3.评标委员会根据符合性检查、商务和技术评审均合格，且经评议

的评标价格由低至高的顺序排序，向招标人推荐前三名中标候选

人。 

 

2 评审标准  

2.1.1 符合性检查（注：符合性检查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即为符合性检查不合格) 

序号 评审项名称 评审内容 

1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一致 

2 
★投标函签字盖

章 

有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

章。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

位负责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书，身份

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3 ★投标有效期 投标截止之日起 120天内保持有效。 

4 ★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金额： 2 万元 

5 ★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 ★备选方案 不允许备选方案 

7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8 ★营业执照 
投标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

人，或具备国家认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 

 注：符合性检查有一项不符合评议标准的，即为符合性检查不合格 

2.2 商务、技术评议 

2.2.1 商务评议 

序号 评议项名称 评议内容 评议意见 

1 财务状况 

提供近三年（2017 年-2019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

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报表，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

流量表、利润表。）成立时间短于三年的投标人，

应提供自成立时起至 2019 年的财务报表。 

 

2 ★既往业绩 

（1）投标人在近三年（2018 年 1 月 1 日-投标截止

时间之前）内至少具有 1项已完工的船舶租赁业

绩，并提供相应业绩证明文件。 

（2）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包括：业绩合同、

 



完工验收报告或结算明细单或结算发票。业绩合同

应至少涵盖合同首页、合同签署页（具有签字和盖

章）、服务内容等内容；完工验收报告或结算明细

单应有合同双方签字或盖章，以及确认时间。 

（3）若业绩合同为年度协议，还应至少提供 1项完

成订单的订单页、及订单相应的验收文件或结算明

细单或结算发票。同一个年协合同提供 1项及以上

订单的均算为 1个有效业绩。 

（4）未提供业绩证明文件或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无

法认定上述业绩要求的，视为无效业绩。 

3 
★投标人不得存

在的情形 

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1.4.3”规定的任

何一种情形。 
 

4 ★信誉要求 
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1.4.1”规定

的任何一种情形 
 

5 ★船舶要求 

投标人提供船舶资源，船舶可自有，也可租赁。自

有船舶需提供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租赁船舶需要

提供所租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租赁合作意

向书（或租赁协议或租赁合同），若投标人提供船

舶租赁合作意向书，需承诺中标后提供合法有效的

船舶租赁协议或租赁合同。 

 

6 商务其他偏离 合同条款不存在偏离或偏离程度可被招标人接受。  

7 ★一般商务偏离 
商务一般指标中超过 1  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的，结论为不合格。 
 

 结论  

注： 

1.仅对“符合性检查”合格者进行商务评议。 

2.“评议意见”栏中填写 “满足”或“不满足”。结论栏中填写“合格”或“不合

格”。 

2.2.2 技术评议 

序号 评议项名称 评议内容 评议意见 

1 工作船介绍 
提供工作船的详细资料介绍，包括主要尺度、主要

机械设备、航海/通讯设备、安全/消防设备等。 
 

2 
★工作船主机功

率 
主机功率不小于 90Kw  

3 ★工作船长度 船舶总长不小于 27米  

4 ★船龄 船龄不高于 20年。  

5 ★抗风能力 
提供的船舶，必须能抗风八级，能夜间进行作业。

（提供承诺就可以） 
 

6 ★证书要求 
提供的船舶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

颁发的有效期内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7 ★救生设备 
船舶应具备相应的救生筏，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救

设备。 
 

8 ★船上人员数量 每条工作船上的人员是 5名：一名船长、一名轮机  



长、三名船员并提供证书。 

9 组织机构 提供并编制该项目的组织机构。  

10 技术服务方案 
根据项目的特点，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写具体

服务方案，服务方案清晰、满足项目要求。 
 

11 
健康、安全和环

保 

满足第五章招标人要求“四、健康、安全和环

保”，以承诺书的形式提供。 
 

12 ★服务期限 

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 2年，在合同执行阶段采

用”1+1”的方式，即合同届满 1年，若甲乙双方对

合同条款及合同价格均无异议，继续沿用 1年；若

无法达成一致，则合同自动终止。以承诺书的形式

提供响应。 

 

13 技术其他偏离 
其他技术指标不存在偏离或偏离程度可被招标人接

受。 
 

14 
★一般技术偏离 技术一般指标中超过 3  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

结论为不合格。 
 

 结论  

注： 

1.仅对商务评审合格者进行比较。 

2.“评议意见”栏中填写“满足”或者“不满足”； “结论”栏中填写“合格”或

“不合格”。 

2.2.3 价格评议 

1 
经评审的价格（不含增值

税）计算方法 

经评审的价格（不含增值税）=投标报价（不含增值

税）+报价算术修正+全部偏差价格调整 

2 ★缺漏项报价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投标报价有疏漏项，则视其疏漏项

包含在其他分项报价中，并要求投标人书面澄清确认，

投标人不按规定回复澄清确认或确认缺漏项价格不包含

在投标报价中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 税率偏离调整 

1、□  本项目固定增值税率为：  

2、☑本项目不固定增值税率。 

对于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税率（小规模

纳税人税率除外）开展报价或投标人所报税率明显与

国家税率要求不符的，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税率或国家

要求的正确税率，以不含税价格修正含税价格进行价

格修正，并要求投标人对修正后的价格进行书面澄清

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

其投标。 

对于由于投标人为小规模纳税人或招标项目可以

选择适用多种税率（符合国家税率要求且能被招标人

接受）原因发生不同投标人报价税率不一致的情况，

按照以下原则进行税率偏离调整，并依据税率偏离调

整情况修正评标价格（不含增值税价格）：税率偏离

调整=投标价格（不含增值税）×（所有合格报价中税



率最高值－所报增值税率）×附加税税率（12%） 

3、对于由于投标人未按照含增值税价格=不含增值税价

格*（1+税率）的计算方式正确计算不含税及含税价格

的，按照正确计算公式，以不含税价格修正含税价格进

行价格修正，并要求投标人对修正后的价格进行书面澄

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

其投标。 

1.  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

件，根据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评标价格调整方法进行必要的价格调整，并按照经评审的

投标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

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经评审的投标价相等时，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按照

评标办法前附表中的规定确定中标候选人顺序。 

2.  评审标准 

2.1  初步评审标准 

2.1.1 符合性检查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  详细评审标准 

2.2.1 商务评议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 技术评议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 价格评议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  评标程序 

3.1  初步评审 

3.1.1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

件，以便核验。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 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

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2  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商务评议、技术评议和价格

评议。 



3.2.2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评标价格调整方法进行必要的价格调整。 

3.2.3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成

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

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

否决其投标。 

3.2.4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及其他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报价进

行修正，并要求投标人书面澄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

其投标：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

除外； 

（3）投标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投标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

项合价累计数为准，修正投标报价； 

（4）如果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分项报价之中。 

3.2.5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招标文件的偏差

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2）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3.3  投标文件的澄清 

3.3.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

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

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或补正。 

3.3.2 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并构

成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3.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

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4  评标结果 



3.4.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经评审

的价格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3.4.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 


